

黑种局函〔2019〕3号


关于收取2019年度自行开展试验品种
标准样品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顺利开展我省标准样品收取工作，根据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局对标准样品收取工作的相关规定及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品种标准样品收取工作的通知》[黑种局函〔2018〕26号]要求，我局对2019年自行开展试验（包括联合体试验、特殊用途品种自主试验等）进入生产试验阶段的品种收取标准样品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、 提交时间及地点
时间：2019年3月20-21日9：00-16：00，请按规定时间提供足量的标准样品及标准样品真实性承诺书，未按时提交标准样品的品种不予审定。
地点：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（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新山路54号），邮编：150088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及电话：孔凡超，0451-55193013，18545898066
2、 提交单位
联合体试验由牵头单位统一提交，其它试验由申请者提交。
三、标准样品数量要求
玉米、大豆3000克，水稻、小麦2000克。
四、标准样品质量要求
玉米发芽率85%，净度99.0%；水稻发芽率85%，净度98.0%；大豆、小麦：发芽率85%，净度99.0%。
五、自行开展试验品种标准样品包装要求
标准样品使用有足够强度布袋包装，包装袋上标注作物种类、品种名称、联合体（或绿色通道）名称、选育单位、品种来源（注明亲本）、联系方式、提交时间等信息。
六、标准样品真实性要求
申请者应对提交标准样品真实性负责，如经检测发现标准样品的真实性存在问题，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其他未尽事项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品种标准样品收取工作的通知》[黑种局函〔2018〕26号]要求执行。
附件：1、样品真实性承诺函
2、标准样品清单
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2月12日
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             2019年2月12日印发
附件1：

标准样品品种真实性承诺书

本单位、本人知悉和保证提供的（作物种类）       、（品种名称）            标准样品的真实性，并承担因提供本标准样品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  

品种选育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品种选育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
